
— 1 —

关于做好 2026届毕业生毕业实习工作的通知
教字〔2025〕148号

各单位：

为有序推进 2026届毕业生毕业实习工作，根据教育部《关

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教高函〔2019〕

12 号）及《吉利学院毕业实习工作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要求，结

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习对象

2026届毕业生（2022级本科、2024级专升本）

二、时间安排

2025年 9月至 2026年 5月 1日

各专业实习时长不少于 4周，具体周数及安排须依照《普通

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、专业实习大纲及实施

方案执行。个别专业因培养需要可提前开始实习，所有实习活动

均应在学院统一安排下于上述时段内完成。

三、组织管理

成立由院领导牵头，教学管理人员、学生工作负责人、专业

负责人等组成的毕业实习学院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学院实习

工作的规划、组织、协调、监督与考核，确保各环节工作有效落

实。

四、实习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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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集中实习与分散实习相结合的原则。学院安排的集中实

习单位及岗位、分散实习学生自主选择的实习单位及岗位应与所

学专业相关。

（一）集中实习：由学院统一组织，安排学生在校外实习基

地进行实习。学院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，充分利用已经建立的

校外实习基地，鼓励实习基地资源共享，推动学生以集中实习为

主。

（二）分散实习：由学生自己联系或学院推荐到与所学专业

相关的实习单位岗位进行实习。学院要加强对分散实习学生单位

选择的指导和管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实习场所。必须是合法注册、依法经营的单位或机构。

能够为学生提供安全的实习环境和必要的实践指导，确保实习活

动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进行。

（二）合理规划，制定方案。依据专业人才培养要求，分专

业制订《毕业实习教学大纲》（附件 1）、《毕业实习工作实施

方案》（附件 2）及《毕业实习安排》（附件 3）。

（三）严格遴选指导教师。选派经验丰富、业务素质好、责

任心强、安全意识高的教师全程指导。集中实习每名教师指导不

超过 50人，分散实习每名教师指导不超过 30人。

（四）做好实习动员与安全管理工作。学院须组织召开实习

动员会，明确实习要求与规章制度，强调实习意义，加强思想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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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。同时，扎实开展实习安全教育，组织学生外出前签订《校外

实习安全教育确认函》及《校外实习安全协议书》（详见附件 4）。

分散实习须由学生填写《分散实习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 4）经家

长确认、学院审批后方可进行。学院应严格把控实习安全与质量，

定期通过现场走访、电话、线上平台或视频会议等方式及时了解

学生动态及安全状况。

（五）信息化管理。使用“校友邦大学生实习实践管理平台”

进行实习全过程管理。学院应指定专人负责平台维护，督促指导

教师定期审核、批阅学生提交的材料，并对学生实习过程及教师

指导情况实施全程监督与定期检查。操作详见《校友邦平台使用

操作指南及视频》（附件 5）。

（六）实习数据上报。指定专人负责“全国大学生实习公共

服务平台”数据填报工作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每月 15

日前，完成上月已结束实习学生的数据信息上报。操作详见《全

国大学生实习公共服务系统操作指南》（附件 6）。

（七）实习成绩评定。由实习单位鉴定、校内指导教师鉴定

两部分组成，均按百分制计分。其中，实习单位鉴定成绩合格（高

于 60分），为实习总成绩合格的必要前提。具体评分细则详见

《毕业实习工作手册》中相关规定。

（八）归档与总结。实习结束后，学院应按规定做好毕业实

习资料的审核与归档（具体要求详见《毕业实习工作手册》），

并组织召开毕业实习师生座谈会，听取各专业实习情况汇报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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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总结实习工作，形成书面总结报告。

六、材料报送

各学院于 2025年 9月 20日前完成各专业《毕业实习教学大

纲》《毕业实习工作实施方案》《毕业实习安排汇总表》的制定，

经学院毕业实习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，将电子版发送至教务

处刘洋老师 OA邮箱，抄送学院主管领导和分管领导。

六、毕业实习工作重要时间节点

时间 节点 工作主要内容 交付物

2025 年 9 月 20

日前
准备

1.制定毕业实习大纲

2.毕业实习实施方案

3.指导学生完成“校友邦”

注册激活

1.各专业毕业实习安排表；

2.专业毕业实习工作实施方案；

3.专业毕业实习大纲。

实习前 2周 启动

1.实习动员

2.完成校友邦平台基础数

据维护。

1.召开实习动员会；

2.校友邦平台实习计划、学生信息、

实习基地等基础信息导入；

3.开展安全教育，组织学生签署实习

安全协议书等。

2025 年 9 月至

2026 年 5 月 1

日

实施

1.组织学生开展毕业实习

2.学院对实习过程、教师的

指导过程进行监督和定期

检查。

1.学生进入实习单位开展实习，做好

实习签到，周（月）志、毕业实习报

告撰写提交；

2.指导老师评阅周志、实习报告等。

2026 年 5 月 5

日前
成绩鉴定

完成实习单位成绩评定和

指导教师成绩评定

毕业实习鉴定表（企业盖章、评语、

成绩、签字等要素齐全）。

2026 年 6 月前

（具体以届时

发布的相关安

排通知为准）

归档总结

1.组织学生进行毕业实习

材料归档，学院验收。

2.学院进行毕业实习工作

总结和数据上报。

1.完成全国大学生实习公共服务系

统数据上报及复核工作；

2.完成学生毕业实习材料归档，学院

验收检查整改完毕；

3.毕业实习成绩录入教务系统；

4.提交学院毕业实习工作总结；

5.其他收尾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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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实习各环节的具体时间节点及相关要求，详见《毕业实

习工作手册》中的“毕业实习管理流程”部分。

附件：1.毕业实习教学大纲（模板）

2.毕业实习工作实施方案（参考模板）

3.毕业实习安排汇总表

4.毕业实习工作手册

5.校友邦平台使用操作指南及视频

6.全国大学生实习公共服务系统操作指南

教务处

2025年 8月 29日


